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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

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、效果评估等工作的

若干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状况调查、风

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、效果评估等工作，我局对《上海

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、

效果评估等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（沪环规〔2021〕4 号）进行了

修订，形成了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

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、效果评估等工作的若干规定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先将有关修订情况

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2021 年，我局会同市规划资源局印发《上海市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、效果评估

等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（沪环规〔2021〕4 号），明确了建设用

地评审事项的流程和要求。2026 年 6 月 30 日，该文件有效

期届满。为确保工作顺利衔接，在总结 5 年来文件执行经验

的基础上，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生态环境法典》”）土壤污染防治的新要求，进一步

优化营商环境，对文件进行了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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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订过程 

2025 年 12 月，市生态环境局组建专项工作组，启动《征

求意见稿》修订工作。2026 年 1-3 月，系统梳理国家及本市

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其他省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

复活动监管制度文件，结合沪环规〔2021〕4 号文实施情况，

组织座谈讨论并形成修订初稿。2026 年 3 月底，向市规划资

源局、市房管局书面正式征询意见，根据意见反馈情况修改

完善后，现已编制形成《征求意见稿》。 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文件结构 

本次修订将沪环规〔2021〕4 号文原来的十一条精编为

七条，分别为适用范围、职责分工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

复相关要求、报告评审要求、从业单位要求、监督管理、实

施日期。此外，删除了原文件中相关附件。 

（二）文件内容 

1、第一条 适用范围。对沪环规〔2021〕4 号文中的“适

用范围”进行重新整合，删除“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出让、

转让、租赁、收回的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

管理，将“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将厂房、仓储等非居住存量

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（以下简称‘非居改保’）”

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纳入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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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第二条 职责分工。因将“非居改保”的建设用地纳

入管理，同步新增“区房管局配合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涉

非居改保地块调查报告评审相关工作，确定部门代表参加评

审，负责核实非居改保地块相关信息，确认评审结果”的部

门职责，并新增市房管局作为联合发文单位。 

3、第三条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要求。 

（1）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及方案编制 

对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 号），调查豁免除外的情况由

“环卫设施、污水处理设施用地、加油站、机动车修理站、

废旧物资回收站用地”修订为“零售加油、汽车维修站、废

旧物资回收站用地”。新增“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存在污

染物超标的地块，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应在 6 个

月内完成风险评估”的要求。新增“地污染土壤修复方量小

于 100 立方米且下水无需修复的地块可开展污染快速处置”

的要求。 

（2）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及后期管理 

新增污染土壤跨区异位转运的监管要求，确需跨区异地

转运修复的，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应提前征得修

复场地所在区生态环境局同意，并由修复场地所在区生态环

境局进行监管。为做好污染地块环境修复与开发建设衔接，

对污染土壤已经清挖外运且符合安全利用条件的原址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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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移出名录。 

加强对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内地块的监管，新增土壤污

染扩散风险论证要求，防范名录中地块影响周边人居环境安

全。 

4、第四条 报告评审要求。 

（1）分类评审 

对应“非居改保”地块的监管，新增“非居改保地块土

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由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房管局组织评

审”的要求；删除“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和曾经列入土壤

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用途变更或者

土地使用权收回、转让的”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报告由区生态环境局和区规划资源局组织评审的要求；修订

为“其他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可由利益相关方自行

组织评审”。 

（2）第三方评审机构 

强化评审回避原则，第三方评审机构在承担评审合同期

间，由原来不得从事“本辖区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和修复项目扩大为不得从事“本市”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

管控和修复项目。 

（3）评审程序 

为确保评审公平公正，新增评审异议申请：土壤污染责

任人、土地使用权人或从业单位对评审会结果有异议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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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评审会结束后 1个工作日内向市生态环境局书面提出异议

申请。 

5、第五条 从业单位要求。助力从业单位人才培养，将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相关报告高级职称要求由“项

目负责人、报告审核人”修改为“报告审核人、报告审定人”，

中级工程师可作为项目负责人参加评审会并作汇报。 

6、第六条 监督管理。缩减文本体量，对市生态环境局

委托开展评审情况抽查的第三方单位，要求在合同期内不得

在本市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

方案编制及施工、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、后期管理等业

务。 

7、第七条 实施日期。文件拟于 2026 年 7 月 1 日起实

施，与原文件有效期无缝衔接，确保工作不断不乱。 

 

 


